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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裕房屋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原计划将公司承租的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天津市

万世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由于天津市万世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购买

意图改变导致原计划取消。现拟将公司的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转让给公司关联

方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拟参照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

价报告中的评估价值，预计交易金额为 492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总资产和净资产

分别为 932,351,101.14 元和 355,129,097.68 元。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出售资产总

额累计数为 492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总资产的 0.53%，未超

过50%；资产净额为 492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 1.39%，

未超过 50%，未达到或超过《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重大

资产重组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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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公司拟向关

联方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承租的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齐伟鑫、齐伟豪、范柏杨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天津

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义金控制的公司，齐义禧、

齐义乐、齐义金为公司一致行动人，齐伟鑫是齐义禧的女儿，齐伟豪是齐义乐的

儿子，范柏杨是齐义金的女儿。 

议案表决结果：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审议。 

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此议案尚需股东会批准。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弘程道 18号 A-13-1-10043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弘程道 18号 A-13-1-10043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日用产品修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科技中介服务；家政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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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法定代表人：齐义金 

控股股东：齐义金 

实际控制人：齐义金 

关联关系：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齐义金控制的公司。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平区成都道 171 号房屋使用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房屋使用权 

3、交易标的所在地：天津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公司取得该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价格为 631,173元，该房屋一直处于闲置

状态。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标的资产为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标的房屋使用权账面原值和账面价值均为 631,173元。 

根据天津正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报

告编号：正盛估（2025）XT字第 0271 号），标的房屋使用权评估时点为 2025 年

8月 12 日，按照比较法对房屋使用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492万元。 

 

（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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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拟按照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作为参考定价

进行转让。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参照评估值价格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公司关联方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承租的公有非住

宅房屋使用权，转让价格拟参照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中的评估

价值，预计为 492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预计 2025 年 11月底前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本次交易过户需经该房屋

出租人同意后，由出租人重新与天津悦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公有非住宅房

屋租赁合同》，公司会及时披露后期进展。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目的是转让公司闲置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转让公司闲置公有非住宅房屋使用权，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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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天津鑫裕房屋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天津鑫裕房屋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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